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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桃源县沅水主干航道桥区水域水上交通秩序，保障桥梁和过往船舶（包括浮动设施，下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县沅水主干航道桥区水域范围内船舶航行、停泊、作业，以及与水上交通安全有关的桥梁建设、施工、管理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桃源县交通运输局根据职责权限，负责沅水主干航道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桥梁建设单位、经营管理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法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第二章 桥梁运行及施工作业安全管理
第五条  桥梁建设单位、经营管理单位应当维护桥梁桥区水域良好的通航环境，接受交通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做到：
(一)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安全管理与维护。
(二)确保桥梁通航尺度满足批准的通航标准。
(三)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设置桥涵标、桥柱灯及桥区水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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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标志，并按规定进行维护。
(四)定期进行水上交通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设施设备检测，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影响通航安全时，应当及时向过往船舶发出安全预警信息，采取应急措施，并向交通管理机构报告。
第六条  限制性桥梁建设单位、经营管理单位还应当落实下列桥梁防碰撞措施：
(一)按批复设计落实涉水桥墩防撞能力和防撞装置，并设置警示标志。
(二)配备必要的桥区水域监控设备，并进行有效监控。
(三)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建立健全防碰撞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四)建立值班制度，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当及时按应急置预案采取措施，并向交通管理机构报告。
第七条  桥梁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开展桥梁建设通航安全评估工作，并申请交通管理机构组织审查。建设单位应组织落实经审查通过的桥梁《通航安全评估》有关安全与防污染保障措施，涉及相关码头、锚地等水上水下设施搬迁调整的，应在开工前落实到位。
第八条  桥梁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资金投入，确保满足桥梁施工安全与桥区水域船舶通航安全需要。
第九条  进行桥梁维修、检修等影响水上交通安全作业时，应按规定申请办理水上水下活动许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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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船舶航行、停泊、作业
第十条  船舶通过桥区水域，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进入桥区水域前，应采取措施确保船舶具有良好操纵性能。
(二)加强瞭望，尽早与过往船舶取得联系，明确各自动向及会让意图。
(三)确保满足桥梁通航尺度要求，在规定的通航桥孔通过，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和富余高度。
(四)以安全航速航行。
(五)船长、轮机长亲自指挥操作或监航。
第十一条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船舶不得通过桥区水域：
(一)风力、能见度不符合交通管理机构公布的限制性规定要求时。
(二)发现桥区水域航道、航标等异常或者本船船位不正，不能确保安全通过时。
(三)影响桥区水域通航安全的其他情形。
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以及非双底双壳或载运一类危险货物的600总吨以下危险品船舶禁止夜间通过桥区水域。
第十二条  船舶通过桥区水域时，禁止下列行为：
(一)淌航、追越或并列行驶。
(二)掉头、横驶或编、解队作业。
(三)穿越非通航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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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航船舶进行效用试验。
(五)其他影响通航安全的行为。
第十三条  船舶航行、停泊、作业于凌津滩、桃源电站桥梁水域时，应提前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经同意后方可航行、停泊、作业,由交通管理机构确定具体规定与内容并公布。
第十四条  除紧急情况和经交通管理机构同意外，船舶不得在桥区水域内停泊、作业。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船舶和个人发现桥区水域内航标移位、损坏、灭失及其它有碍通航安全的异常情形时，应当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并立即向相关管理机构报告。
第十六条  未经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桥区水域内进行影响或者可能影响桥梁、施工与通航安全的任何水上水下活动。
第十七条  船舶、设施在桥区水域发生水上交通事故或险情，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组织自救、互救，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轻可能对桥梁、桥梁施工造成的危害，并立即向当地交通管理机构报告。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桥区水域水上交通秩序的维护和安全监督管理。对通航安全影响较大的限制性桥梁或新建桥梁施工，所在地交通管理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桥区水域现场监督管理与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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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交通管理机构应当综合考虑桥梁施工、船舶通航需要及所在水域航道特点，合理划定桥梁施工安全作业区，并督促桥梁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置界限标志。
第二十条  桥区水域范围、主桥桥墩编号、通航桥孔、通航尺度、航路设置以及其它通航安全特别规定，由所在地交通管理机构确定并发布航行通告。
第二十一条  交通管理机构应根据《内河通航标准》相关规定、桥区水域航道条件及船舶操纵性能，划定桥梁运行期桥区水域。对于桥梁附近新建其它水上水下设施，尤其是涉及易燃、易爆物品时，应充分考虑避免其对桥梁安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二十二条  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规划、调整桥梁运行期桥区水域船舶航路，并对外公布。
第二十三条  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督促有关单位、船舶、设施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遵守本规定的相关规定，保障桥梁及船舶通航安全。交通管理机构发现船舶和有关单位违反本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应当责令改正，并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交通管理机构发现桥区水域存在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或违法行为时，应当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或限期整改、消除。逾期不整改或消除的，交通管理机构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桥梁，是指跨越沅水水域供铁路、道路、渠道、管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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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水上建筑物。
(二)桥区水域，是指因桥梁建设导致通航条件受限制，而由交通管理机构根据有关通航标准、规范以及通航安全需要划定的水上交通管制区。
第二十五条  桥梁的桥墩自左岸向右岸顺序编号，主桥桥孔的编号自左岸零号墩至第一号墩为第一孔，第一号墩至第二号墩为第二孔，其余依次类推。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者，由交通管理机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22年3月8日起生效。











—7—





















桃源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2年3月7日印发
 —8—   
